
版號：113LYQ01192025表28-3-1(111年度)綜稅主要所得占綜合所得總額(含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)百分之八十以上戶數百分比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主要所得占百分之
八十以上之戶數 營利所得 執行業務所得 薪資所得 利息所得 租賃及權利金 財產交易所得 機會中獎所得 股利所得 退職所得 稿費所得

各類所得
主要所得不在
百分之八十以
上之戶數其他所得

分位別

第1分位 31.520.052.000.0121.380.600.241.0612.3122.962.934.9568.48

第2分位 24.230.040.250.008.500.020.171.152.3258.231.743.3575.77

第3分位 22.200.030.210.005.800.010.091.141.3565.661.382.1477.80

第4分位 20.910.020.200.004.660.010.050.981.1769.161.161.6779.09

第5分位 21.920.010.170.004.240.000.040.920.8769.131.171.5278.08

第6分位 22.680.010.180.004.240.000.030.830.9968.331.241.4777.32

第7分位 24.040.010.190.014.430.000.040.820.8466.781.351.5075.96

第8分位 25.130.010.190.014.620.000.040.770.2666.181.331.4574.87

第9分位 28.750.000.200.004.680.000.050.730.1662.491.401.5371.25

第10分位 31.130.000.230.016.670.000.080.610.0658.671.291.2368.87

合    計 25.250.020.380.016.920.070.080.902.0360.761.502.0874.75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